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险万能保险销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万能险销售人员资格管理、培训考试管理以及销售行为管

理，保证销售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品质，特制定万能险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批

准并开展万能险销售工作的分支机构及所辖业务单位。 

 

第二章  万能险销售资格管理 

 

    第三条  从事万能险销售工作的业务人员必须取得万能险销售资格。不具有

销售资格者，一律不得销售万能险。 

    第四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由分公司营销部管理，总公司个人业务部负责资格

审批。 

    第五条  机构按以下条件对业务人员进行万能险销售资格的认定： 

    （一）理财顾问及以上职级营销人员； 

    （二）持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三）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并通过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 

第六条  营销人员在销售万能寿险的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一经查

实，按照《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人员基本管理办法》第五章中营销人

员的品质管理有关规定处理，若发现营销人员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立即取消其万

能险销售资格，并在电脑中登陆确认： 

（一）挂单，即允许其他无销售资格人员以自己的资格销售； 

（二）向客户提供虚假资料或误导性的宣传说明，或曲解条款、投保规则、

保全规则，或擅自修改、变更投保书和保单资料、擅自提高、减低保

险费率，私自篡改或曲解产品说明书内容； 

（三）向客户夸大结算利率、资金投资渠道、保险保障利益； 

（四）代签名，在电脑建议书、投保书等公司规定需客户亲笔签名的相关保

险资料上非客户本人亲笔签名或业务员代客户签名； 

（五）未使用公司统一的电脑建议书和投保书签单； 



 

 

（六）抵制公司电话回访工作或向客户曲解电话回访工作的本质和含义； 

（七）自取得或恢复销售资格起，累计受到公司警告处分三次（含三次）以

上或记过处分二次（含二次）以上的 

    第七条  营销人员因品质问题被取消销售资格，自被取消资格之日起三个月

内不能销售万能险。三个月后重新进行销售资格申请和认定。 

 

第三章  万能险培训管理 

 

    第八条  万能险全国性培训计划的制订、组织、落实由总公司个人业务部负

责。分支机构培训计划的制订、组织、落实和培训结果的反馈等工作由各机构培

训部负责，同时上报总公司个人业务部备案。 

    第九条  机构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根据情况开班，每次开班学员人数不能超

过 100人，每次培训时间为期 2天，培训课程按总公司个人业务部制定课程执行。 

    第十条  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人员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业务

人员销售资格认定的前两个条件，培训期间应严格执行培训纪律，保证出勤。 

    第十一条  为确保万能险培训质量，从事万能险培训的讲师必须为总公司个

人业务部授权认可的种子讲师。 

第十二条  种子讲师必须根据总公司个人业务部统一下发的培训材料，不得

随意变更授课内容。 

 

第四章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管理 

 

    第十三条  由总公司个人业务部、机构培训部联合举办，机构视具体情况确

定举办考试的时间。 

    第十四条  参加销售资格考试人员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业务人员

销售资格认定的前两个条件，并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的所有课程。 

    第十五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由总公司个人业务部统一命题。机构培训部

指定专人进行试题打印，并进行统一管理。 

    第十六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为闭卷考试。考试由机构培训部组织，机构

应严格考场纪律。考试未通过者可参加下一次的考试。 

    第十七条  阅卷工作由机构培训部组织实施，阅卷工作必须于考试结束后两

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十八条  阅卷完毕后机构培训部将考试人员名单及考试成绩统计表报送

机构营销部人管岗，由机构营销部人管岗负责报送总公司个人业务部。总公司个



 

 

人业务部在收到考试情况反馈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依核定人数向机构下发录入程

序。 

    第十九条   考试监管 

    （一）培训及考试期间，总公司个人业务部组织检查小组对各机构的培训和

考试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机构，视具体情况给

予口头或书面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限制参考人员总量、取消当次

考试成绩、暂停考试资格等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考试成绩公布后，发生大量投诉并证实属于违规操作的机构，总公司

个人业务部视情况给予通报批评、取消当次考试成绩、暂停考试资格

等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五章  万能险电脑建议书管理 

 

    第二十条  电脑建议书必须使用公司电脑系统指定的规范的唯一的电脑建

议书。 

    第二十一条 电脑建议书原件须从公司电脑系统中进行打印，需由客户亲笔

签字确认，同投保书、客户权益确认书一起上交。 

    第二十二条  公司保留电脑建议书中的保险利益测算表和客户声明部分。 

 

第六章  万能险行销辅助品管理 

 

第二十三条  业务人员在销售万能险过程中，必须向客户如实进行产品介

绍，并向客户提供展示完整的产品说明书。 

第二十四条  业务人员在销售万能险过程中，必须符合《保险业反洗钱工作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万能险行销辅助品原则上由总公司个人业务部统一开发，各机

构所开发的行销辅助品必须上报总公司个人业务部，总公司个人业务部认可后方

可使用。 

    第二十六条  总公司个人业务部定期对机构万能险行销工具的使用进行抽

查和监督，以规范行销辅助品的使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总公司个人业务部。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银行保险万能保险销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配合公司万能保险产品的推出，提升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引

导和规范万能保险产品的营销过程，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仅针对公司通过银行渠道销售的万能保险产品的营销，适用

于公司各职级销售人员，公司对本办法享有制订、修改、解释的权利，并负责本

办法的监督及实施。 

 

第二章  销售资格管理 

第三条  从事本保险销售的客户经理必须参加本保险培训并取得产品销售

资格。不具有销售资格者，一律不得销售本保险。 

第四条  本保险销售资格由机构银行保险部管理，总公司银行保险事业中心

负责资格管理的总量和质量控制。 

第五条  机构按以下条件对客户经理进行本保险销售资格的认定： 

1、 初级客户经理（含）职级以上客户经理； 

2、 最近半年内无任何违纪违规等品质问题； 

3、 参加本保险销售资格培训，并通过本保险销售资格考试。 

第六条  客户经理在推动销售过程中发生违规违纪行为，将取消其销售本保

险资格，同时视具体情况按照品质管理办法中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条  客户经理因品质问题被取消销售资格，自被取消资格之日起三个月

内不能销售本保险。三个月后重新进行销售资格申请和认定。 

第八条  渠道经理所管理的团队如果出现两人次或以上客户经理业务品质

问题，将取消该团队销售本保险的资格，同时通报全系统通报批评。自被取消资

格之日起三个月内不能销本保险，三个月后重新进行销售资格申请和认定。 

 

第三章 行销辅助品管理 

第九条  客户经理在推动销售本保险过程中，必须向银行人员和客户如实进

行产品介绍，并要求银行人员向客户提供展示完整的产品说明书。 

第十条  客户经理在销售万能险过程中，必须符合《保险业反洗钱工作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  本保险行销辅助品由总公司银行保险部统一开发，各机构不得自

行开发。 



 

 

第十二条  每季度总公司银行保险部对机构的行销工具的使用进行抽查和

监督，以规范行销辅助品的使用。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总公司银行保险事业中心。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电商万能保险销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配合公司万能保险产品的推出，提升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引

导和规范万能保险产品的营销过程，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仅针对公司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的万能保险产品的营销，适

用于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从业人员，公司对本办法享有制订、修改、解释

的权利，并负责本办法的监督及实施。 

 

第二章  销售资格管理 

第三条  从事本保险销售的从业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通过互联网站销售保

险产品。 

第四条  在互联网开展本保险业务的，应当由具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

件、取得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负责保险产品的销售及服务。 

第五条  保险代理、经纪公司开展本保险的互联网销售业务的，应当具备下

列销售资格条件的认定： 

1、具有健全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管理制度； 

2、具有合理的互联网保险业务操作规程； 

3、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且经营区域不限于注册地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 

4、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保险代理、经纪公司应当在具备下列条件的互联网站上开展本保险

业务： 

1、依法取得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

许可证或者在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完成网站备案； 

2、网站接入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3、 有与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相适应的电子商务系统，能实现投保人的全部

投保信息与保险公司核心业务系统的实时对接； 

4、 具备健全的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及安全技术，具有防火墙、入侵检测、

加密、第三方电子认证、数据备份等功能； 

5、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保险代理、经纪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应当集中运营、集中

管理。 

第八条  在销售万能险过程中，必须符合《保险业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 

 

第三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总公司电子商务部。 

第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电销万能保险销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万能险销售人员资格管理、培训考试管理以及销售行为管

理，保证销售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品质，特制定万能险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批

准并开展万能险销售工作的电销中心及所辖业务单位。 

 

第二章  万能险销售资格管理 

 

    第三条  从事万能险销售工作的业务人员必须取得万能险销售资格。不具有

销售资格者，一律不得销售万能险。 

    第四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由电销中心管理，总公司直复营销部负责资格审

批。 

    第五条  机构按以下条件对电话营销人员进行万能险销售资格的认定： 

    （一）TSR1级及以上职级营销人员； 

    （二）持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三）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并通过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 

第六条  营销人员在销售万能寿险的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一经查

实，按照《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人员日常管理办法（2013 版）》

第五节中营销人员的对客户沟通要求及《国华人寿电销业务质检管理办法（2013

版）》营销人员品质管理有关规定处理，若发现营销人员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立

即取消其万能险销售资格，并在电脑系统中取消授权： 

（一）挂单，即允许其他无销售资格人员以自己的资格销售； 

（二）向客户提供虚假资料或误导性的宣传说明，或曲解条款、投保规则、

保全规则，或擅自修改、变更投保书和保单资料、擅自提高、减低保

险费率，私自篡改或曲解产品说明书内容； 

（三）向客户夸大结算利率、资金投资渠道、保险保障利益； 

（四）代签名，在投保确认书等公司规定需客户亲笔签名的相关保险资料上

非客户本人亲笔签名或业务员代客户签名； 

（五）未使用公司统一的电销业务系统和投保书签单； 



 

 

（六）抵制公司电话回访工作或向客户曲解电话回访工作的本质和含义； 

（七）自取得或恢复销售资格起，累计受到公司警告处分三次（含三次）以

上或记过处分二次（含二次）以上的 

    第七条  营销人员因品质问题被取消销售资格，自被取消资格之日起三个月

内不能销售万能险。三个月后重新进行销售资格申请和认定。 

 

第三章  万能险培训管理 

 

    第八条  万能险全国性培训计划的制订、组织、落实由总公司直复营销部负

责。电销中心培训计划的制订、组织、落实和培训结果的反馈等工作由各电销中

心培训部负责，同时上报总公司直复营销部备案。 

    第九条  机构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根据情况开班，每次开班学员人数不能超

过 100人，每次培训时间为期 2天，培训课程按总公司直复营销部制定课程执行。 

    第十条  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人员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业务

人员销售资格认定的前两个条件，培训期间应严格执行培训纪律，保证出勤。 

    第十一条  为确保万能险培训质量，从事万能险培训的讲师必须为总公司直

复营销部授权认可的讲师。 

第十二条  讲师必须根据总公司直复营销部统一下发的培训材料，不得随意

变更授课内容。 

 

第四章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管理 

 

    第十三条  由电销中心培训部举办，电销中心视具体情况确定举办考试的时

间。 

    第十四条  参加销售资格考试人员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业务人员

销售资格认定的前两个条件，并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的所有课程。 

    第十五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由总公司直复营销部统一命题。电销中心培

训部指定专人进行试题打印，并进行统一管理。 

    第十六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为闭卷考试。考试由电销中心培训部组织，

电销中心应严格考场纪律。考试未通过者可参加下一次的考试。 

    第十七条  阅卷工作由电销中心培训部组织实施，阅卷工作必须于考试结束

后两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十八条  阅卷完毕后电销中心培训部将考试人员名单及考试成绩统计表

报送电销中心人管岗，由电销中心人管岗负责报送总公司直复营销部。总公司直



 

 

复营销部在收到考试情况反馈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依核定人数向电销中心授权录

入产品程序。 

    第十九条   考试监管 

    （一）培训及考试期间，总公司直复营销部组织检查小组对各电销中心的培

训和考试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电销中心，视具

体情况给予口头或书面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限制参考人员总量、

取消当次考试成绩、暂停考试资格等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考试成绩公布后，发生大量投诉并证实属于违规操作的机构，总公司

直复营销部视情况给予通报批评、取消当次考试成绩、暂停考试资格

等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五章  万能险电销系统要求 

 

    第二十条    电销中心销售时必须使用公司电脑系统指定的规范的唯一的

电话销售系统。 

  

 

第六章  万能险行销辅助品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业务人员在销售万能险过程中，必须向客户如实进行产品介

绍，或向客户提供展示完整的产品说明书。 

第二十二条  业务人员在销售万能险过程中，必须符合《保险业反洗钱工作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万能险行销辅助品原则上由总公司直复营销部统一开发，各机

电销中心开发的行销辅助品必须上报总公司直复营销部，总公司直复营销部认可

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四条  总公司直复营销部定期对电销中心万能险行销工具的使用进

行抽查和监督，以规范行销辅助品的使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总公司直复营销部。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经代万能保险销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代理公司及经纪公司万能险销售人员资格管理、培训考试管

理以及销售行为管理，保证销售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品质，特制定万能险销售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批

准并开展万能险销售工作的代理公司及经纪公司的代理人。 

 

第二章  万能险销售资格管理 

 

    第三条  从事万能险销售工作的业务人员必须取得万能险销售资格。不具有

销售资格者，一律不得销售万能险。 

    第四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由分公司多元业务部管理，总公司个人业务部负责

资格审批。 

    第五条  分公司多元业务部按以下条件对代理公司及经纪公司的代理人进

行万能险销售资格的认定： 

    （一）所有在职代理人员； 

    （二）持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三）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并通过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 

第六条  代理公司及经纪公司代理人员在销售万能寿险的过程中，出现的违

规违纪行为一经查实，按照《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合同/经纪合同》

第四十九条中有关规定处理，若发现代理人员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国华人寿有权

解除代理/经纪合同，不再支付给代理/经纪公司任何佣金，并由代理/经纪公司

赔偿损失，代理公司及经纪公司代理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提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挂单，即允许其他无销售资格人员以自己的资格销售； 

（二）向客户提供虚假资料或误导性的宣传说明，或曲解条款、投保规则、

保全规则，或擅自修改、变更投保书和保单资料、擅自提高、减低保

险费率，私自篡改或曲解产品说明书内容； 

（三）向客户夸大结算利率、资金投资渠道、保险保障利益； 

（四）代签名，在建议书、投保书等公司规定需客户亲笔签名的相关保险资

料上非客户本人亲笔签名或代理人代客户签名； 

（五）未使用公司统一的建议书和投保书签单； 



 

 

（六）抵制公司电话回访工作或向客户曲解电话回访工作的本质和含义； 

    第七条  代理公司及经纪公司的代理人因品质问题被取消销售资格，自被取

消资格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得销售万能险。三个月后重新进行销售资格申请和认

定。 

 

第三章  万能险培训管理 

 

    第八条  万能险全国性培训计划的制订、组织、落实由总公司个人业务部负

责。分公司培训计划的制订、组织、落实和培训结果的反馈等工作由各分公司多

元业务部负责，同时上报总公司个人业务部备案。 

    第九条  代理公司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根据情况开班，培训课程按总公司个

人业务部制定课程执行。 

    第十条  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人员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业务

人员销售资格认定的前两个条件，培训期间应严格执行培训纪律，保证出勤。 

    第十一条  为确保万能险培训质量，从事万能险培训的讲师必须为总公司个

人业务部授权认可的培训讲师。 

第十二条  培训讲师必须根据总公司个人业务部统一下发的培训材料，不得

随意变更授课内容。 

 

第四章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管理 

 

    第十三条  由分公司多元业务部、代理公司联合举办，分公司视具体情况确

定举办考试的时间。 

    第十四条  参加销售资格考试人员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业务人员

销售资格认定的前两个条件，并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的所有课程。 

    第十五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由总公司个人业务部统一命题。分公司多元

业务部指定专人进行试题打印，并进行统一管理。 

    第十六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为闭卷考试。考试由分公司多元业务部协同

代理公司进行组织，分公司应严格考场纪律。考试未通过者可参加下一次的考试。 

    第十七条  阅卷工作由分公司多元业务部组织实施，阅卷工作必须于考试结

束后两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十八条  阅卷完毕后分公司多元业务部将考试人员名单及考试成绩统计

表于三个工作日反馈至代理公司及经纪公司并报送总公司个人业务部。 

 



 

 

    第十九条   考试监管 

    （一）培训及考试期间，总公司个人业务部组织检查小组对各分公司的培训

和考试情况进行抽查，对检查中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分公司，视具体情

况给予口头或书面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限制参考人员总量、取消

考试成绩、暂停考试资格等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考试成绩公布后，发生大量投诉并证实属于违规操作的分公司，总公

司个人业务部视情况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考试成绩、暂停考试资格等

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五章  万能险建议书管理 

 

    第二十条  建议书必须使用公司指定的规范的网络版或单机版建议书。 

    第二十一条 建议书原件须从建议书系统中进行打印，需由客户亲笔签字确

认，同投保书、客户投保确认书一起上交。 

    第二十二条  公司保留建议书中的保险利益测算表和客户声明部分。 

 

第六章  万能险行销辅助品管理 

 

第二十三条  代理人员在销售万能险过程中，必须向客户如实进行产品介

绍，并向客户提供展示完整的产品说明书。 

第二十四条  业务人员在销售万能险过程中，必须符合《保险业反洗钱工作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万能险行销辅助品原则上由总公司产品精算部及多元业务部

统一开发，各分公司所开发的行销辅助品必须上报总公司个人业务部，经产品精

算部、合规部及品宣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六条  总公司个人业务部定期对机构万能险行销工具的使用进行抽

查和监督，以规范行销辅助品的使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总公司个人业务部所有。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团体万能保险销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配合团体万能保险产品的推出，提升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引导

和规范万能保险产品的营销过程，特制订本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批

准并开展万能险销售工作的分支机构及合作渠道，公司对本办法享有制订、修改、

解释的权利，并负责本办法的监督及实施。 

 

 

第二章  万能险销售资格管理 

 

    第三条  从事万能险销售工作的业务人员必须取得万能险销售资格。不具有

销售资格者，一律不得销售万能险。 

第四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由分公司多元业务部管理，总公司银保事业中心负

责资格管理的总量和质量控制。 

    第五条  分公司多元业务部按以下条件对公司直销及合作渠道的销售人员

进行万能险销售资格的认定： 

    （一）所有公司直销及合作渠道的在职销售人员； 

    （二）持有《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三）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并通过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 

第六条  公司直销人员在推动销售过程中发生违规违纪行为，将取消其销售

本保险资格，同时视具体情况按照品质管理办法中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条  公司直销人员因品质问题被取消销售资格，自被取消资格之日起三

个月内不能销售本保险。三个月后重新进行销售资格申请和认定。 

第八条  合作渠道的销售人员在展业过程中出现的以下违规违纪行为，国华

人寿有权解除代理/经纪合同，不再支付给代理/经纪公司任何佣金，并由代理/

经纪公司赔偿损失，代理公司及经纪公司代理人行为构成犯罪的，提交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一）挂单，即允许其他无销售资格人员以自己的资格销售； 

（二）向客户提供虚假资料或误导性的宣传说明，或曲解条款、投保规则、

保全规则，或擅自修改、变更投保书和保单资料、擅自提高、减低保

险费率，私自篡改或曲解产品说明书内容； 



 

 

（三）向客户夸大结算利率、资金投资渠道、保险保障利益； 

（四）代签名，在建议书、投保书等公司规定需客户亲笔签名的相关保险资

料上非客户本人亲笔签名或代理人代客户签名； 

（五）未使用公司统一的建议书和投保书签单； 

    第九条  代理公司及经纪公司的代理人因品质问题被取消销售资格，自被取

消资格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得销售万能险。三个月后重新进行销售资格申请和认

定。 

 

第三章  万能险培训管理 

 

    第十条  万能险全国性培训计划的制订、组织、落实由总公司银保事业中心

负责。分公司培训计划的制订、组织、落实和培训结果的反馈等工作由各分公司

多元业务部负责，同时上报总公司个人业务部备案。 

    第十一条  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人员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业

务人员销售资格认定的前两个条件，培训期间应严格执行培训纪律，保证出勤。 

第十二条  培训讲师必须根据总公司银保事业中心统一下发的培训材料进

行授课，不得随意变更授课内容。 

 

第四章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管理 

 

    第十三条  由分公司多元业务部举办，分公司视具体情况确定举办考试的时

间。 

    第十四条  参加销售资格考试人员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业务人员

销售资格认定的前两个条件，并参加万能险销售资格培训的所有课程。 

第十五条  万能险销售资格考试为闭卷考试。考试由分公司多元业务部进行

组织，分公司应严格考场纪律。考试未通过者可参加下一次的考试。 

第十六条  阅卷工作由分公司多元业务部组织实施，阅卷工作必须于考试结

束后两个工作日内完成。阅卷完毕后分公司负责于三个工作日内将考试人员名单

及考试成绩统计表报送总公司银保事业中心人管岗备案。 

    第十七条   考试监管 

    （一）培训及考试期间，总公司银保事业中心组织检查小组对各分公司的培

训和考试情况进行抽查，对检查中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分公司，视具体

情况给予口头或书面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限制参考人员总量、取

消考试成绩、暂停考试资格等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考试成绩公布后，发生大量投诉并证实属于违规操作的分公司，总公

司银保事业中心视情况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考试成绩、暂停考试资格

等处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五章  万能险行销辅助品管理 

 

第十八条  销售人员在展业过程中，必须向客户如实进行产品介绍，并向客

户提供展示完整的产品说明书。 

第十九条  销售人员在销售万能险过程中，必须符合《保险业反洗钱工作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万能险行销辅助品原则上由总公司产品精算部及银保事业中心

统一开发，各分公司所开发的行销辅助品必须上报总公司个人业务部，经产品精

算部、合规部及品宣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一条  总公司银保事业中心定期对机构万能险行销工具的使用进行

抽查和监督，以规范行销辅助品的使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总公司银行保险事业中心所有。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